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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田北俊議員察悉到議程上只有一個討論項目時

指出，鑒於委員的會議日程安排緊湊，舉行會議討論單

一個非緊急項目未能善用時間。主席表示，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的會議是在立法會會期開始時決定。不過，她

備悉田議員的意見，並同意與秘書及政府當局聯絡，以

便盡可能安排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討論多於

一項建議。  
 

EC(2004-05)11 建議保留政府總部：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經濟發展科 )轄下旅遊事務署 1個首長
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由 2005年 4月 1日起，至 2005年 12
月 31日止，以監督香港迪士尼樂園計劃
的完成  

 
2.  主席告知委員，有關此項建議的資料文件已於

2004年 11月 15日送交經濟事務委員會傳閱。  
 
3.  田北俊議員察悉，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
薪級第 2點 )編外職位的開設期，即 1999年 12月 1日至 2005
年 3月 31日，是以香港迪士尼樂園 (下稱 “迪士尼樂園 ”)的
預計開幕日期作為評估基礎。由於迪士尼樂園計劃進展

順利及預期不會出現延誤，田議員質疑需否按照建議把

該職位保留 9個月，即由 2005年 4月 1日至 2005年 12月 31
日。他懷疑政府當局在 1999年開設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職位時故意縮短其開設期，藉此取得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的支持。吳靄儀議員認同田議員的關注。為免
發生同類事件，她要求政府當局日後提交有關開設編外

職位的人員編制建議時，應清楚註明有關職位的開設

期，以及在哪些情況下該等職位會獲得保留，並以此作

為一般的做法。  
 
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回應時解
釋，根據現行做法，當局會要求政策局／部門在撥款建

議中就開設及保留編外職位提供理據。她表示，政府當

局日後提交有關編外職位的人員編制建議時，會繼續依

照該做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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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開設期，

旅遊事務專員表示，該職位的原定開設期是在 1999年有
關計劃處於初步階段時訂出。當時無法預計確實的開幕

日期，亦未能預知有需要保留該職位。她解釋，在設計

上，迪士尼樂園計劃是根據目標日期機制推進，因此要

在達到某些目標日期後，才可決定開幕日期。隨有關

方面決定以 2005年 9月 12日作為迪士尼樂園的預計開幕
日期，政府當局現在可以檢討該職位的進一步需要，並

建議保留該職位 9個月，以協助監督計劃的完成及在迪士
尼樂園啟用後初期統籌政府的工作，確保迪士尼樂園能

順利運作。  
 
6.  雖然田北俊議員不反對保留該職位的建議，但

他仍然認為政府當局在 1999年應就該職位的開設期提供
一個較實際的估計數字。旅遊事務專員重申，由於在目

標日期機制下，主題公園的確實開幕日期要到最近才可

訂出，因此在 1999年的初步規劃階段無法預測到該職位
需要開設一段更長的時間。旅遊事務專員回應馬力議員

的提問時確認，政府當局不會要求進一步保留該職位。  
 
7.  郭家麒議員理解在 1999年迪士尼樂園處於初步
規劃階段時難以確定該職位的確實開設期，並認為政府

當局在明顯有此需要時尋求延長該職位的開設期亦屬合

理。他接著詢問就迪士尼樂園的啟用方面，該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會負責哪些工作。旅遊事務專員回應時表示，

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負責掌管旅遊事務署內一個特別專

責小組，以協助統籌、監察及監督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

在執行迪士尼樂園計劃的工作，尤其需要致力確保各項

籌備工作順利進行，令主題樂園得以如期啟用。有關工

作包括交通運輸、場地管理及保安、緊急應變、牌照事

宜、聯絡推廣、開幕典禮及安排等。  
 
8.  郭家麒議員及王國興議員關注到，該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編外職位及特別專責小組於 2005年 12月 31日分
別到期刪除及解散後，政府當局可如何確保迪士尼樂園

的順利運作。旅遊事務專員回應時表示，長遠而言，旅

遊事務署會監督主題樂園的運作暢順。由於迪士尼樂園

在啟用 3個月後應已能暢順運作，旅遊事務署的現有職員
應可吸納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的工作量。在旅遊事務署

的常額編制下，旅遊事務專員獲得 1名副專員及 3名助理
專員提供支援。該 4名官員負責制訂旅遊政策及策略、推
行其他旅遊計劃及措施，以及與內地及其他旅遊當局聯

絡。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到期刪除後，她預期

有關官員可分擔該編外職位的工作量。王國興議員詢問

該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及專責小組其他非首長級人員於

2005年 12月 31日後的職位調派安排，旅遊事務專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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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表示，此方面需由公務員事務局及有關的職系首長作

出安排。  
 
9.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10.  小組委員會會議於上午 11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月 3日  

 


